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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收  土  地  計  畫  書 

彰化縣政府為辦理「彰化縣鹿港溪排水護岸及水岸景觀環境營造工程」

用地需要，擬徵收坐落彰化縣鹿港鎮鹿盛段 864 地號等 7 筆土地，合計面

積 0.081405 公頃，茲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 13 條及第 13 條之 1 規定，擬具

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件計 14 份，請准予照案徵收。 

   此請 

內政部 

一、 徵收土地原因 

（一） 計畫目的：為辦理「彰化縣鹿港溪排水護岸及水岸景觀環境營造

工程」必需使用本案土地。 

（二） 計畫範圍：詳如土地使用計畫圖。 

（三） 計畫進度：經考量其工程進度、改善之急迫性及保障所有權人之

權益，本案已於 107 年 3 月 1 日開工，110 年 10月 24 日完工。

針對尚未協議價購取得之土地，本府以 108 年 12 月 11 日府水

管字第 1080429345 號函及同年月 11 日府水管字第 1080434358

號函詢土地所有權人及其繼承人是否同意工程先行施作並給予

陳述意見期間，後續土地所有權人及其繼承人皆無表示意見，本

府亦取得部分繼承人之土地先行使用同意書。 

（四）主體工程：包含河道改善、堤岸、步道及水岸景觀設施等。 

二、 興辦事業之種類及法令依據 

（一） 興辦事業之種類：水利事業。 

（二） 興辦事業之法令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4 款及都市計畫

法第 48 條。 

（三） 奉准興辦事業文件：依 106 年 8 月 28 日 1060296857 簽奉核准

興辦，本於權責辦理，依法無須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並已

編列經費於「108年度水利工程-區域排水管理計畫-設備及投資」

項下，詳如後附簽呈影本及經費來源證明文件。 

三、 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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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係依水利事業需要，經勘選都市計畫範圍內「溝渠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作為徵收用地範圍，並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

要點」第 2 點規定，檢視需用土地範圍位置之適當性及必要性。 

（二）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 

本案用地範圍東側緊鄰復興南路；西側鄰接住宅區、商業區及乙

種工業區，部分現況為住宅及工廠，其餘為空地；南側接青雲路，

北側接鹿港溪下游段 

（三） 擬徵收坐落彰化縣鹿港鎮鹿盛段 864 地號等 7 筆土地，合計面

積 0.081405 公頃。詳如徵收土地清冊(附件四)及徵收土地圖說

(附件三)。 

（四）土地使用之現況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本案徵收範圍內土地現況已作河道及景觀綠帶使用，詳如土地

使用計畫圖(附件二)。 

（五） 一併徵收土地改良物 

無。 

四、 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一） 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1. 鹿港溪排水為縣管區域排水，位於鹿港鎮、福興鄉境內，早

期為貿易的運輸河道，另緊鄰老街區，亦是當時貨物交易匯

集地；然時過境遷，鹿港溪排水已失去早期功能，成為今日

雨汙水匯集的排水溝渠。鹿港溪排水整體排水路計畫長度

3.8km，集水面積約 360 公頃，其起點為台灣海峽出海口，

終點迄於縣道 135線與復興南路交接處。上游段位於鹿港福

興都市計畫區內，收集市區雨水及生活汙水；中、下游段兩

岸則收集附近農田排水，目前整條排水路於下游段 2.3km已

完成整治。本次改善段為鹿港溪上游段，水源為雨水及河岸

兩側汙水，因此其汙染問題一直是鹿港重要的議題，加上護

岸老舊破損，部分渠道段缺乏堤防保護，嚴重影響河防安全。 

2. 本案係配合「鹿港國家歷史風景區-鹿港溪再現」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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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子計畫「鹿港溪排水護岸及景觀環境營造計畫」（長

度約 1.5km 及其兩岸廊道），改善現有排水護岸及景觀，並

以提昇河道防護安全為目標，預計將可串連老街舊城區，搭

配鄰近國小等公共設施與在地居民生活結合，增加當地居民

及外來遊客休憩空間及防洪水準，使該處成為鹿港鎮唯一有

藍綠帶結合的公共空間，為維護地區環境生態永續發展及利

用，河道護岸應與相鄰之溝渠兼兒童遊樂場用地整體規劃設

計，以親水與綠化工程設計營造生態廊道景觀。本次工程除

規劃改善護岸及景觀設施，未來將配合進行「鹿港溪水質改

善計畫」，期能重新營造昔日母親之河美譽，復原文化景觀

風貌，再現昔日鹿港溪風華，爰於計畫範圍內勘選較符公益

性之土地辦理規劃設計，爰本計畫與擬徵收私有土地有合理

關聯理由。 

3. 本案徵收土地為都市計畫溝渠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係依本府

111 年 6 月 13 日府建城字第 1110201610A 號公告發布實施

之「變更鹿港福興主要計畫(配合鹿港溪排水護岸及水岸景

觀環境營造工程)案」所劃設(附件五)。 

（二）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目前鹿港溪下游段已完成改善，本案屬上游段，位於鹿港福

興都市計畫區內，長度約 1.5km，規劃已考量土地利用完整性、

景觀改善、防災安全與自然環境復育之效益，將溝渠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進行整體規劃，以營造多樣化景觀及休憩空間。本計畫範

圍選定係以公有地優先使用，已考量徵收最少之私人土地，案內

所使用土地均為改善本案排水護岸及景觀所必需，用地範圍無

法縮減，故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 

（三）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案徵收土地範圍係配合河道位置進行水岸景觀及護岸之

改善，已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另勘選之用地非屬建築密集地

及文化保存區位、環境敏感區位、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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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共事業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故此為

最佳方案，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四）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案水利工程為永久使用，為永續利用並保障公共利益，經評估

應取得工程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以下為其他方式取得用地概述： 

1. 設定地上權：本案屬定著於土地上之排水護岸及景觀設施，

且係永久使用，為配合工程施工及後續開發管理之考量，爰

不宜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取得。 

2. 聯合開發：聯合開發方式，係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方

式之一，但本案工程係作為公共設施供大眾使用，並無報酬

及收入，故不適合聯合開發。 

3. 捐贈：私人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但須尊重土地所有

權人之意願並主動提出，本案迄今尚未接獲有願意捐贈土地

之意願表示。 

4. 租用：向土地所有權人承租，本府須每年編列租金預算，將

造成縣庫支出無上限情形，且本工程為永久性建設，故應取

得所有權為宜，不宜租用私人土地。 

5. 公私有土地交換(以地易地)：本府目前其他公有非公用土地

已有其他特定用途使用，並無閒置土地可供交換，故無法採

用此方式辦理。 

6. 容積移轉：本縣河川區域之私有土地尚未依水利法第 82 條規

定訂定容積移轉相關規定，故無法採用此方式辦理。 

綜上已無其他取得方式，經本府辦理協議價購後(附件九)，

計 24位所有權人同意協議價購，協議價購比例為 91.6%。本案

徵收剩餘土地所有權人屬公同共有或未辦繼承，故無法達成協

議價購，為配合本地區整體發展，於達成改善鹿港溪效益下實有

徵收私有土地之必要，經評估已無其他可取得土地方式，爰依土

地徵收條例規定辦理徵收。 

（五）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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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將改善現有景觀環境，同時改善護岸形式，針對不同性

質與具地方性的溪流生態休憩景觀綠地與公共空間利用，創造

多元及高強度都市公共活動，形成整體沿溪流漫遊氛圍，揭開鹿

港老城水岸歷史景觀之亮點營造。 

五、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一） 社會因素： 

1.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本案計畫長約 1,500 公尺，徵收影響私有土地 7 筆，面

積 0.081405 公頃，土地所有權人 10 人，徵收範圍內無房屋

門牌，無設籍及實際居住人口；本案工程範圍坐落鹿港鎮街

尾里、菜園里、大有里、洛津里、新宮里，以及福興鄉福興

村、西勢村，依彰化縣政府民政處 112 年 10 月人口統計資

料，總人口數為 13,307 人，其幼年人口為 12.84%，青壯年人

口為 67.7%，老年人口為 19.46%，工程完工後可改善河岸景

觀，並有效提昇河道防護安全，周邊人口皆可受益，對人口

結構無負面影響。 

2.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工程完工後配合水質改善計畫可解決既有汙水排放造成

鹿港溪水質惡臭及環境破壞問題，同時營造休憩景觀綠地與

公共空間，提高生活品質並改善居家環境，故本工程對周圍

社會現況有正面之影響。 

3.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案完工後可改善周遭居民生活環境並保護其生命財產

安全，對周遭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予以改善，且本案配合「鹿

港國家歷史風景區-鹿港溪再現」政策，將重新營造鹿港溪文

化景觀風貌，有助於地方觀光發展，帶動地方繁榮，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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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機會使青少壯人口回流，減緩地方人口老化、缺乏就業

機會、隔代教養等問題，對弱勢族群之生活型態無負面影響。 

4.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本工程並非大規模開發及涉及使用、製造（排放）污染

源工程，施工過程將要求完善勞工衛生措施，避免揚塵及噪

音，本案公共工程有助於本堤段居民生命財產保護及環境改

善，對居民健康風險影響極低，故無需進行居民健康風險評

估，且對居民生活型態亦有正面影響。 

（二） 經濟因素： 

1.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本案工程完工後可提升環境品質，有助本區域整體觀光

發展，提高土地利用價值，促進土地交易及相關經濟產值，

為地方政府帶來地價稅、房屋稅、土地增值稅及契稅等稅收，

對政府之財政有正面影響。 

2. 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案用地範圍屬都市計畫溝渠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非屬

糧食生產供應地區，且徵收範圍內無農作物，故徵收計畫不

影響糧食安全。 

3.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案徵收範圍無營運之公司行號，不會造成減少就業或

轉業之人口。 

工程完工後，觀光休憩品質及防洪安全皆能顯著提升，

可促進當地產業及經濟發展，有利增加就業人口並提升觀光

之產值，對工業區就業條件亦有正面影響。 

4.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

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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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工程用地費用編列至 108 年度「區域排水管理計畫

-設備及投資-土地-土地」項下，計有 10,966,566 元整，另有

鹿港鎮公所代辦經費 50,000,000 元整，皆已保留至 113 年。

本案地價等相關補償費金額總計為新臺幣 36,225,225 元整，

編列經費足敷支應市價徵收價款，不會造成財政排擠效果。 

5. 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案屬都市計畫溝渠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徵收範圍內無

農林漁牧產業，故對農林漁牧之產業鏈無影響。 

6. 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工程已完成整體規劃，工程用地範圍係配合河道改善

景觀環境及護岸，打造鹿港溪綠色廊道，本工程完成後，除

提升生態景觀、觀光發展及防洪安全外，結合水質改善及核

心區里巷美化，以重新營造昔日母親之河美譽，復原文化景

觀風貌，再現昔日鹿港溪風華，提升周邊土地未來之利用價

值。 

（三） 文化及生態因素： 

1.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案將以振興鹿港溪再造歷史風華為目標，重塑鹿港溪

河道景觀，營造藍綠帶結合之廊道，並打造親水水岸，串連

舊街區繁盛景象，振興觀光產業，本工程工法考量防洪安全

與自然生態，以減少對當地環境之衝擊，且本工程並無大規

模改變地形或破壞地表植被，對當地環境之衝擊甚小。 

依據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106 年 10 月 18 日彰環綜字第

1060052910號函，本案非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之規範，無須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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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依彰化縣文化局 112 年 10 月 25 日彰文資字第

1120012245 號函之查詢結果，本案範圍內土地非屬文化資產

保存法指定或登錄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

群、文化景觀、史蹟等範圍，亦無位於本縣指定、列冊之考

古遺址，或普查疑似遺址範圍內，無須檢具文化主管機關同

意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規定之保存計畫。(附件十三) 

3.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工程完工後除可改善環境景觀，亦改善當地居民居住

生活安全，並提高該地區生活品質，帶動區域觀光發展，對

整體居民之生活條件有正面助益。 

4.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工程未通過人口住宅密集地區及環境敏感地區，且本

景觀環境工程不會阻斷水流，並不影響水棲生物之生長與繁

殖，長期而言可改善周邊居民生活，維持生態環境平衡，促

進土地利用發展，確保環境生活品質，增進地區及社會整體

發展。 

依據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106 年 10 月 18 日彰環綜字第

1060052910號函，本案非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之規範，無須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附件六) 

5.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案工程完工後不但可改善鹿港溪護岸老舊、河道髒亂

之情形，亦可創造豐富且多元之生態環境，在保障居民財產

及生命安全的同時，也對社會整體環境發展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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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永續發展因素： 

1.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本工程在改善水岸景觀環境的同時，一併改善河道護岸，

以提升防災能力，塑造當地優質生活環境，帶動地方經濟發

展，再現昔日鹿港溪風華，以維護國土永續發展。 

2. 永續指標： 

本案完成後除可改善鹿港溪護岸外，亦可兼顧多目標如

觀光及生態等，建構一個免於災害恐懼、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以及人性化的永續發展的生活空間，亦可兼顧多目標如產業

及生態等，將可提供該地區更優質之居住環境，更可提升城

市競爭力與行政效率，營造社區地方永續發展。 

3. 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乃基於永續發展觀點，本案原為都市計畫兒童

遊樂場用地，係依 91 年 10 月 10 日府城計字第 0910184137

號「變更鹿港福興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所劃設，惟

於 107~108 年申請徵收時，產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與需

地機關不符之疑義，遂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經 111 年 6

月 13 日建城字第 1110201610A 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鹿港

福興主要計畫(配合鹿港溪排水護岸及水岸景觀環境營造工

程)案」變更為溝渠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在案，並由彰化縣政府

113 年 4 月 15 日府建新字第 1130134979 號書函核發有無妨

礙都市計畫證明書，確定符合現行都市計畫。(附件五) 

（五） 其他因素： 

本案以改善水岸景觀及營造鹿港溪綠色廊道為目標，配合

周邊環境特性營造多樣化景觀及休憩空間，並一併改善河道護

岸以河道滿足 10 年重現期通洪能力之防洪保護標準，可提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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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品質並改善周邊環境，重新營造昔日母親之河美譽，復原文化

景觀風貌，再現昔日鹿港溪風華。 

六、 舉行公聽會、說明會、聽證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錄及出席紀錄 

（一） 分別於 106 年 9 月 13 日、106 年 10 月 6日、106 年 11 月 1日、

112 年 6 月 7 日及 112 年 7 月 6 日將舉辦第一至五場公聽會之

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場域，如彰化縣

政府、鹿港鎮公所、福興鄉公所及相關村(里)辦公處之公告處所，

與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並依土地登記謄本所載住所通知興

辦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且刊登於新聞紙(中華日報

106 年 9 月 15 日、106 年 10 月 13 日、106 年 11 月 7 日、眾聲

日報 112 年 6 月 9 日、112 年 7 月 7 日)及張貼於彰化縣政府網

站，並於 106 年 9月 22日、106 年 10月 23日、106 年 11月 15

日、112 年 6 月 17日及 112 年 7 月 17日於鹿港鎮公所舉行公聽

會完竣，詳如後附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文件影本及張

貼於彰化縣政府網站證明文件及五場公聽會之紀錄影本。 

（二） 公聽會上業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0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說明興辦事業概況與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

及合法性，並已拍照及錄影存檔。 

（三） 公聽會會議紀錄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 106年 10月 6日、

同年 10 月 31 日、11 月 22 日、112 年 6 月 28 日及同年 7 月 25

日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場域，如彰化縣政府、鹿港鎮公

所、福興鄉公所及相關村(里)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里住戶之適

當公共位置，及張貼於彰化縣政府網站，並書面通知陳述意見之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後附會議紀錄公告及張貼於

彰化縣政府網站證明文件。 

（四） 已於民國 106 年 10月 23日第二場公聽會、106 年 11 月 15日第

三場公聽會、112 年 6 月 17 日第四場公聽會及 112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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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公聽會，針對前場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所提出之

陳述意見進行回應及處理，詳如後附 106 年 10 月 31 日府水工

字第 1060374033號函、106年 11月 22日府水工字第 1060402498

號函、112 年 6 月 28 日府水管字第 1120246804號函及 112年 7

月 25日府水管字第 1120284934 號函檢送之會議記錄。 

七、 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之經

過情形及被徵收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 

（一） 以 106年 11月 24日府水管字第 1060409023號開會通知單通知

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該通知含協議價購價格訂定

過程及參考市價資訊等資料，及通知已合法送達，並於 106 年

12 月 7 日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詳如後附協議通知，其協議價

購通知、會議紀錄及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皆依地籍資料登記

之住址通知，均已合法送達。 

（二） 為落實協議價購精神，本府依 107 年 12 月 22 日府水管字第

1070457691 號函及 108 年 5 月 24 日府水管字第 1080175101 號

函再次與所有權人進行協議，冀希與所有權人達成協議。 

（三） 都市計畫變更作業完成後，本府再以 112 年 8 月 28 日府水管字

第 1120337979 號開會通知單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該通知含

協議價購價格訂定過程及參考市價資訊等資料，及通知已合法

送達，並於 112 年 9 月 8 日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詳如後附協議

通知，其協議價購通知、會議紀錄及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皆依

地籍資料登記之住址通知，均已合法送達。 

（四） 本案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以「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進行價格評估

並查定當期土地協議價購金額。根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

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遂蒐集政府相關公開資訊，

分析後綜合評估本案範圍內宗地之道路接近條件、周邊環境、行

政環境等因素後，訂定範圍內各地號之協議市價，本案協議價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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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價格為 44,500 元/㎡。 

（五） 本案所有權人施○欽、林○泉已過世未辦繼承，經本府向戶政事

務所及地方稅務局函查繼承人後，已依 112 年 8 月 28日府水管

字第 1120337979號開會通知單通知繼承人協議價購，並給予陳

述意見期間；其中林○泉之繼承人皆以合法送達，惟施○欽之繼

承人經查詢後仍為土地登記簿所載之住址，致協議價購、陳述意

見通知及會議記錄因無法送達遭退回，已依 112 年 10 月 16 日

府水管字第 1120402162 號公告辦理公示送達。 

（六） 經與所有權人協議結果，計 23位所有權人同意協議價購，協議

價購比例為 91.6%。剩餘之所有權人為公同共有或未辦繼承，故

無法達成協議。 

（七） 本案經考量其工程進度、改善之急迫性及保障所有權人之權益，

本府依 108年 12月 11日府水管字第 1080429345號函及 108年

12 月 11 日府水管字第 1080434358 號函詢土地所有權人及其繼

承人之是否同意工程先行施作並給予陳述意見期間，後續土地

所有權人及其繼承人皆無表示意見，本府亦取得部分繼承人之

土地先行使用同意書。(附件十一) 

（八） 經評估本案工程用地取得不適用設定地上權、聯合開發、捐贈、

租用、以地易地等方式取得，為配合本地區整體發展於達成改善

交通效益下實有徵收私有土地之必要，爰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

陳報徵收。 

（九） 本案於申請徵收前已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併前開會通知單以書

面通知所有權人陳述意見，該通知均已合法送達，所有權人林○

泉之繼承人林○治於得陳述意見之期限內有提出陳述意見，本

府已書面回覆，詳如後附陳述書及陳述意見回應處理情形相關

函文影本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附

件十二)其餘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見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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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八、 安置計畫 

無。本案徵收範圍無住宅型態之建物，不影響居住權益，故無土地徵收

條例第 34 條之 1 規定需訂定安置計畫之情形。 

九、 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並註明其現狀及維護

措施 

無。依彰化縣文化局 112 年 10 月 25日彰文資字第 1120012245 號函之

查詢結果，本案範圍內土地非屬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之古蹟、歷

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文化景觀、史蹟等範圍，亦無位於本

縣指定、列冊之考古遺址，或普查疑似遺址範圍內，無須檢具文化主管

機關同意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規定之保存計畫。(附件十三) 

十、 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 

無。 

十一、 應需補償金額總數及其分配： 

（一） 應需補償金額總數：36,225,225 元。 

1. 地價補償金額：36,225,225 元。 

2. 土地改良物補償金額：0 元。 

3. 遷移費金額：0元。 

4. 其他補償費：0元。 

（二） 徵收補償地價已提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徵收補償地價：44,500

元/㎡，估價基準日 112 年 9 月 1日。 

（三） 準備金額總數：新臺幣 60,966,566元整。 

（四） 經費來源及概算： 

編列於 108 年度「區域排水管理計畫-設備及投資」項下，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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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6,566 元整，另有鹿港鎮公所代辦經費 50,000,000元整，合

計為 60,966,566元整，皆已保留至 113 年。 

十二、 土地使用管制： 

本案原為都市計畫兒童遊樂場用地，係依 91 年 10 月 10 日府城

計字第 0910184137號「變更鹿港福興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所劃設，惟於 107~108 年申請徵收時，產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與需地機關不符之疑義，遂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經 111 年 6 月

13 日建城字第 1110201610A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鹿港福興主要計

畫(配合鹿港溪排水護岸及水岸景觀環境營造工程)案」變更為溝渠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在案，並由彰化縣政府 113 年 4 月 15日府建新字第

1130134979 號書函核發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確定符合現行都

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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